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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文件 

沪建建管〔2021〕753 号

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

关于开展本市工程建设领域根治拖欠

农民工工资冬季专项行动的通知

各区建设管理（交通）委、特定地区管委会、相关行业协会，

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国务院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《关于开展根治欠薪冬季专项行动的通知》（人社部明电

〔2021〕12 号）要求，为全面贯彻落实《保障农民工工资支

付条例》，保障本市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的合法权益，维护

社会安全稳定，积极应对临近岁末年初可能出现的拖欠农民

工工资矛盾投诉高峰，防范群体性欠薪矛盾，经研究，从即

日起至 2022 年 2 月 28 日，在本市工程建设领域开展根治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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欠农民工工资冬季专项行动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开展范围

本次专项行动开展范围主要包括：本市行政区域内新建、

改建、扩建的房屋建筑工程和非交通类市政基础设施工程，

以及既有建筑（非居住类）装饰装修工程。（以下统一简称

“建设工程”）

二、行动目标

对查实的欠薪违法行为，做到“两清零”目标，即对 2021

年 11月底前发生的政府投资建设工程和国有企业投资建设工

程欠薪案件即时清零，对其他建设工程欠薪案件在 2022 年春

节前及时动态清零。

三、职责分工

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负责本市建设工程根治拖欠农民

工工资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监督指导。市安质监总站负责本市

建设工程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具体监督、协调，并做好市

级部门监督的建设工程农民工欠薪矛盾处置工作。

各区建设管理（交通）委、特定地区管委会根据职责分

工，负责所辖区域内建设工程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统一管

理，并做好区级部门（或管委会）监督的建设工程农民工欠

薪矛盾处置工作。其中，各独立行使建设工程现场监督管理



— 3 —

职能的特定区域管委会，由履行建设工程现场监督管理职能

的部门参照各区建设管理（交通）委要求执行；不独立行使

建设工程现场监督管理职能的，由实际进行建设工程现场监

督管理的区纳入本区建设管理（交通）委要求一并执行；限

额以下的建设工程，结合各区、管委会实际情况，由所在区

建设管理（交通）委、特定地区管委会负责处理或协调项目

属地街镇处理。

各相关行业协会充分发挥行业引导和行业自律作用，开

展行业内农民工维权政策宣传，对重点企业加强预警提示，

配合做好建设工程农民工欠薪矛盾处置工作。

四、行动要求

（一）开展欠薪隐患全面排摸

各区建设管理（交通）委、特定地区管委会要对所辖区

域内的建设工程用工情况加强全面检查，加大排摸力度，重

点关注政府投资项目和房地产开发项目的欠薪隐患。对排摸

中发现的可能引发欠薪矛盾的重大问题和风险隐患，按照“谁

欠款、谁偿还”原则，督促建设单位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

款；对存在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项目，按照“总承包负总责”

和“谁用工、谁负责”原则，督促施工总承包企业（含工程

总承包企业，下同）对所承包工程项目的农民工工资支付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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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责；督促分包企业对所招用农民工的工资支付负直接责任，

不得以工程款未到位等为由克扣或拖欠农民工工资，不得将

合同应收工程款等经营风险转嫁给农民工。对有举报投诉或

者发生过拖欠行为的企业和项目要重点监督和跟踪，对有反

映拖欠的工程项目要迅速行动、密切关注、严厉查处，防止

发生因拖欠引发的群体性事件。

（二）实行“一周一报、一事一报”制度

冬季专项行动期间，各区建设管理（交通）委、特定地

区管委会要将本辖区欠薪处置情况按照“一周一报”的要求，

于每周一将上一周统计情况报市安质监总站（报送表式见附

件 1）。对管辖范围内发生的任何一起政府投资项目或房地产

开发项目欠薪纠纷，应当详细记录，按照“一事一报”要求

填写后，在“一周一报”中同步报送。“一事一报”情况上

报时，应按工程项目为单位，对每起政府投资项目或房地产

开发项目的欠薪金额、涉及人数、已采取的处置措施以及可

能存在的风险隐患等情况进行研判并说明。

市安质监总站负责统计每周全市建设工程欠薪矛盾治理

情况，并于每周二将上周数据报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建筑

市场监管处。

冬季专项行动期后，欠薪处置情况恢复一月一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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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实行重大事件即知即报、24 小时电话值守制度

各区建设管理（交通）委、特定地区管委会应当建立欠

薪处置值班和应急处置机制，并将本辖区负有现场监督管理

职能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作为欠薪处置工作第一责任人，同时

明确本单位欠薪处置工作分管负责人和应急联络人，于 2021

年 12 月 23 日（周四）前向市安质监总站报送（报送表式见

附件 2）。主要负责人、分管负责人和应急联络人自报送之日

起，同时实行 24 小时电话值守制度，保持沟通畅通。负责欠

薪处置工作的人员信息有变化的，应及时向市安质监总站报

备、更新。

对已发现采用极端行为集访、闹访形成群体性事件的，

或由欠薪矛盾引发的其它重大社会影响事件的，或存在政府

投资项目欠薪矛盾有激化趋势等情形的，各区建设管理（交

通）委、特定地区管委会应立即组织力量开展应急处置工作、

掌握事态情况及有关证据，并在 2 小时内将事件情况、处置

方案报市安质监总站，市安质监总站接报后立即向市住房城

乡建设管理委建筑市场监管处报告。

联 系 人：徐春艳（市安质监总站）

联系电话：18917782463，54614788-6130

特此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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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上海市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系统欠薪处置工

作情况统计表

  2.应急联络人名单

2021 年 11 月 22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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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筑市场监管司、上海市根治拖欠农

民工工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、上海市建设工程安全质

量监督总站。

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2021年11月26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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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 

2021 年度上海市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系统欠薪处置工作情况统计表 

        金额：万元   

填报单位（加盖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数据所属期：    年 月 日-----    年 月 日 

类型 
上访 

起数 

上访 

人次 

涉及项

目数 

涉及企

业数 

投诉欠

薪金额 

实际欠

薪金额 

未解决

金额 

其中涉及

政府投资

项目数 

政府投资

项目投诉

欠薪金额 

政府投资项

目实际欠薪

金额 

政府投资

项目未解

决金额 

环比 

当期数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  　  

年累计数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  　 / 

当期清欠

工作情况 
　 

注：1、年累计数是指从当年度 1月 1日起累计，周报时按照每周一至周五工作时间统计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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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政府投资项目是指全部使用财政预算内资金、专项建设基金、政府举借债务筹措的资金等财政性资金的；未全部使用财政性资金，财政性资

金占项目总投资额的比例超过 50%，或投资占比不超过 50%，但建设单位为党政机关、事业单位、人民团体、国有或国有控股公司企业的涉及社会公

共利益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建设项目；其他政府拥有实际控制权的工程建设项目。 

3、存在新发生政府投资项目欠薪情况的，必须在当期清欠工作情况中详细填写涉事项目名称、欠薪原因、欠薪规模、表现形式、初步研判等内

容。当期清欠工作情况内容较多时可附页。 

联络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邮箱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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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应急联络人名单 

 

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
 信访分管领导 农民工清欠负责人 信访工作联络人 

姓名    

职务    

办公室电话    

手机    

备注 表格报送人员，元旦、春节期间确保手机 24小时开机，如有

变化请及时联系市安质监总站信访办报备。 

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方式： 

 

  

 


